


（三）具有较强的综合分析和判断能力，具备独立工作能力。 

第七条  委员会委员任期与本届董事会的任期相同。委员会委员在任期届



（五）应当由委员会主任履行的其他职责。 

第十二条  委员会在履行职权时，针对发现的问题可采取以下措施： 

（一）口头或书面通知，要求予以纠正； 

（二）要求公司职能部门进行核实； 

（三）对严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公司章程或损害公司利益的公司高级管

理人员，向董事会提出罢免或解聘的建议。 

第十三条  委员会成员应当履行以下义务： 

（一）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公司章程，忠实履行职责，维护公司利益； 

（二）除依照法律规定或经股东大会，董事会同意外，不得披露公司秘密； 

（三）对向董事会提交报告或出具文件内容的真实性、合规性负责。 

第四章  委员会的工作方式和程序 

第十四条  委员会由主任委员、委员组成。主任委员负责委员会的全面工

作，委员会遵循科学民主决策原则，重大事项、重要问题经集体讨论决定。 

第十五条  委员会实行定期会议和临时会议制度。根据议题内容，会议可

采取现场或通讯等多种方式召开。 

第十六条  定期会议在会计年度结束后的一百二十日内召开，主要内容是

审查上年度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考评、薪酬激励方案的执行情况；根据公司

实际经营情况，提出对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相关奖励议案；研究拟订下一年

度薪酬及考核计划；其他需提交委员会讨论的事项。 

第十七条  临时会议根据工作需要不定期召开。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可召

开临时会议： 

（一）董事长提议时； 

（二）主任委员认为必要时。 

第十八条  委员会召开定期或临时会议，应提前三天将会议时间、地点及

建议讨论的主要事项，用传真、特快专递、电子邮件、挂号邮寄或专人送达委

员会成员。召开定期或临时会议，通知时限为召开日的前三天。自发出通知之




